
嵊州市财政局

行 政 处 理 决 定 书

嵊财执法〔2025〕2号

投诉人：

地址：

— 1

被投诉人1: 嵊州市鹿山小学

地址： 嵊州市城中路 101号。

被投诉人2:浙江鼎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址： 嵊州市三江街道惠民街188号二号楼二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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